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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 2014201420142014 年部年部年部年部

门决算编制的说明门决算编制的说明门决算编制的说明门决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决算管理有关规定，2014 年部门决算编报内容包括

预算单位的全部收支情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是攀枝花市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

职能是在市委和省院的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

监督下，在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市政协和社会各界的民

主监督下，坚持宪法原则，紧扣检察主题，认真履行打击刑

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促进廉政建设、

加强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等各项检察职能，全面加强检察

队伍建设，全市检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攀枝花改革发

展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收支决算总体情况 

2014 年财务收入决算总额为 2453.72 万元，其中：当年

财政拨款收入 2188.12 万元，其他收入 265.60 万元。收入

决算总额较 2013 年增加 184.06 万元，上涨 8.10%，主要原

因:2014 年我单位部分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资金、检务公开平台

建设资金拨付到位以及部分在职人员工资正常晋升导致人员经

费增加。 

2014 年财务支出决算总额为 2213.55 万元，其中：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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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支出 1674.55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2.84 万元，

住房保障支出 123.79 万元，其他支出 2.37 万元。年末结转

和结余 646.37 万元,主要为 2014 年年底下达的一般安全转

移支付结转资金、未完工的信息化建设等项目结转资金以及

部分预付款项账面结余。支出决算总额较 2013 年减少了

210.38 万元，下降了 8.68%，下降的主要原因：办公费、交通费、

接待费、会议费以及办案经费支出下降。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

障该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全市检

察事业发展相关工作。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攀枝花市检察机关正常运转的日

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

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攀枝花市检察机关为完成特定的

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

出。 

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公共安全支出 1674.55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

的工资福利支出，维持单位运转的日常公用支出，办案业务

费支出，办公设备购置及业务装备建设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2.84 万元，主要用于离

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支出及死亡抚恤支出。 

（三）住房保障支出 123.79 万元，主要用于在职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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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支出。 

（四）其他支出 2.37 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援藏干部的

生活补助支出。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情况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2014 年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与 2013 年决算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    

2014 年公务接待费 1.28 万元,较 2013 年决算数下降

79.45%,主要原因是单位厉行节约,严格接待标准,接待餐费

等支出下降。 

2014 年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

支的用餐费等。国内公务接待 11 批次，121 人，共计支出

1.28 万元，具体开支内容包括：接待省人民检察院民行检查

组 1 次，支出 0.25 万元；接待省人民检察院目标考评组 1

次，支出 0.18 万元；接待省人民检察院纪检检查组 1 次，

支出 0.09 万元；接待省人民检察院技术处人员 1 次，支出

0.05 万元；接待省人民检察院侦监处人员 1 次，支出 0.05

万元；接待省人民检察院纪检检查组 1次，支出 0.20 万元；

接待省人民检察院警务检查组 1次,支出 0.13 万元；接待省

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人员 1 次，支出 0.09 万元；接待省人民

检察院人监办人员 1 次，支出 0.04 万元；接待省人民检察

院公诉处人员 1 次，支出 0.08 万元；接待省人民检察院监



 

 4 

督办检查组 1次，支出 0.12 万元 。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4 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6.26 万元,较 2013

年决算数下降 57.30%，主要原因是使用公务用车的燃油、过

路过桥费、维修费支出下降。 

2014 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 0 辆,车辆购置支出 0

万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4辆，全部

为轿车，其余车辆为执法执勤用车和特种车辆。 

2014 年车辆运行维护费支出 6.26 万元，用于检察工作

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支出。 

 

附表 1.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 2014 年收支决算总表 

    附表 2. 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 2014 年财政拨款支出

决算表 

附表 2-1. 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 2014 年人员支出财

政拨款决算明细表 

附表 2-2. 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 2014 年日常公用支

出财政拨款决算明细表 

    附表 2-3. 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 2014 年对个人和家

庭的补助支出财政拨款决算明细表 

   附表 3. 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 2014 年“三公”经费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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